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景觀審議許可案件變更設計檢討表
	案 件

名 稱
	
	地 段

地 號
	

	檢討項目內容
	變更設計前內容檢討情形
（請標示參照頁碼）
	變更設計後內容檢討情形
（請標示參照頁碼）
	檢討算式
	查核結果

	
	
	
	
	符合
	不符合

	1、 變更室內內部構造或建築物使用用途變更者，不涉及建築外觀及都市開放空間變更。
	
	
	
	
	

	2、 建築基地與規模：

總樓地板面積變更，其單幢增加或減少部分未超過原核准之百分之五，一宗基地檢討增加或減少部分未超過原核准之百分之十。但變更部分之總樓地板不得大於一千平方公尺。。
	
	
	
	
	

	3、 建築物高度（含屋突）：減少部分未超過原核准之百分之十。但變更部分之總高度不得大於六公尺。
	
	
	
	
	

	4、 景觀設計與綠覆率：
景觀設計之配置(不含喬木配置)變更部分未超過原核准之百分之十。基地綠覆率變更未超過原核准之百分之十，前項屋頂與平面層開放空間與景觀設計請分開檢討。
	
	
	
	
	

	5、 喬木配置：
喬木配置與數量變更設計未超過原核准之百分之十者。
	
	
	
	
	

	6、 建築造型及色彩：
建築立面色彩或材質變更，且變更面積未超過原核准之百分之十者，以各向建築立面正面投影面積計算分別檢討之。
	
	
	
	
	

	7、 停車位數量：減少停車位未達十部。
	
	
	
	
	


註：1. 本表由設計單位填寫。

     2.如變更次數超過一次以上，以累計方式計算。
設計單位自行檢核結果：   □符合規定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不符規定        設計建築師簽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附件四








